
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解读

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仓储、货代和信息等产业的复合型

服务业，是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加快

发展现代物流业，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

高国民经济竞争力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为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企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国务

院多次发文明确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要求研究

完善支持物流企业做大做强的扶持政策。在税收方面，要求

认真落实物流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完善大宗商品仓储

设施用地的土地使用税政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坚决贯

彻落实国务院要求，分别于 2012 年和 2015 年发文，明确物

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

2017 年，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减税措施，持续推动实

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的工作要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

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

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3 号，以下简称

《通知》）。现将《通知》执行中应注意掌握的政策要点解读

如下：

一、物流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具体内容



制定物流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时，为充分体现

鼓励物流企业向社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政策导向，《通

知》对物流企业自有的仓储设施用地，不管是自用还是出租，

只要是用于大宗商品存储，就给予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

额标准的 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优惠。

考虑到我国物流业正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有关体制机

制有可能调整，该项优惠政策的延续期限暂定为3年，自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享受税收优惠的物流企业的界定

可享受《通知》中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收优惠的专业物流

企业是指：至少从事仓储或运输一种经营业务，为工农业生

产、流通、进出口和居民生活提供仓储、配送等第三方服务

的物流企业；且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营业执照文本中注有物

流、仓储或运输的字样。

三、享受税收优惠的仓储设施用地的界定

可享受《通知》中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收优惠的专业物流

企业，其同一仓储设施占地面积必须在 6000 平方米（含 6000

平方米）以上，且存储的是大宗商品。

四、享受税收优惠的储存大宗商品的界定

《通知》中列举的可享受减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储存大

宗商品，是指与人民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商品和原材料。

如：粮食、棉花、油料、糖料、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



化肥、农药、种子、饲料等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煤炭、

焦炭、矿砂、非金属矿产品、原油、成品油、化工原料、木

材、橡胶、纸浆及纸制品、钢材、水泥、有色金属、建材、

塑料、纺织原料等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

四、下列用地不属于税收优惠的范围

对物流企业储存食品、饮料、药品、医疗器械、机电产

品、文体用品、出版物等工业制成品的土地，不属于《通知》

的优惠范围。

物流企业的办公、生活区用地及其他非直接从事大宗商

品仓储设施的用地，不属于《通知》的优惠范围。

在建或未投入使用的仓储设施用地，由于还不具备存储

大宗商品的条件，不能有效发挥其仓储功能，相应占地应按

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非物流企业的内部仓库用地不属于《通知》的优惠范围。

五、物流企业税收优惠实行备案管理

对于符合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规定条件的物流企业

享受城镇土地使用税减税优惠，实行备案管理。为此，《通

知》明确规定，“纳税人需持相关材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备案手续”，以便于税务部门掌握了解有关情况。

六、工作要求



（一）各地税务机关应当做好政策的宣传和解读。要让

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物流企业都能够了解优惠政策，享受税

收优惠。

（二）要做好物流企业税收优惠的统计分析工作。各地

应当认真统计本地区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户数、减免税面

积、减免税额，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物流企业发展的积极促

进作用和政策实施效果。

（三）总局将适时开展政策落实情况调研。各省地税局

也要开展有关调研和统计分析工作，并将统计分析结果报送

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


